《威海临港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扶持及管理办法》草案解读

现将《威海临港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扶持及管理办法》起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制定背景
为进一步规范民办幼儿园管理，引导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增强学前教育的公益普惠性，结合我区实际，研究制定《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管理办法》。
二、决策依据
根据《山东省学前教育条例》、《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鲁财教〔2018〕29号）、《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威政办发〔2018〕30号）、《威海市财政局威海市教育局关于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威财教〔2018〕35号）、《威海市“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威政发〔2021〕12号）、《威海市教育局等15部门关于印发威海市“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威教发〔2022〕6号）等文件精神。
三、制定过程
结合实际需求，联合经济发展局、财政金融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研究讨论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四、制定意义
进一步规范民办幼儿园管理，加快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引导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增强学前教育的公益普惠性，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五、内容解读
《管理办法》共九章23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点明了我区幼儿园的办园方向。
第二章：申报对象。临港区范围内，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民办幼儿园均可申报。
第三章：申报条件。包括办园条件、收费标准、人员配备等。
第四章：认定程序。包括认定时间、需要提交的材料等。
第五章：收费管理。明确了公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规范了收费行为。
第六章：政策保障。包括被认定的幼儿园可以享受的在资金、教师分配、教师培训等方面的扶持政策。
第七章：监督管理。包括认定后的考核评估，动态监管等。
第八章：退出机制。包括普惠民办幼儿园的年检、退出等方面的管理政策。
第九章：附则。
六、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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